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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全面性解決策略
引導醫療爭議以和緩共利的紛爭解決模式

醫病關係緊張
依據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之統計結果顯示，歷年接受委託
鑑定之醫療訴訟案，約八成為刑事案件，但僅6%鑑定為有疏失。

訟累煎熬
訴訟過程冗長，平均審理時間為4年6個月。

醫療人才流失
為避免發生醫療糾紛，可能採取防禦性醫療措施，甚至規避投入
高風險科別服務。

立
法
緣
起

立法原因



草案架構

1. 溝通關懷
醫療事故發生後即時進行關懷及協助，說明真相、建立互信，以緩和
醫病緊張關係避免發生爭議。

2. 爭議調解
不論民、刑事醫療訴訟應先經調解，並導入中立第三方提供醫事專業
諮詢及醫療爭議評析，以儘速消弭爭議、促成和解。

3. 事故預防
建立不責難之病安通報與風險管理，重大醫療事故進行根因分析、檢
討改善，嚴重醫療事故成立外部調查小組，預防重大醫療事故再發。

醫預法三大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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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案重點1

為緩和醫病緊張關係所為之陳述，
原則不得於本案訴訟採為證據或
裁判基礎，亦不得採為相關行政
處分之基礎。(§7)99床以下醫院及診所，得指

定專業人員或委由專業團體
提供關懷服務。(§6Ⅰ)

醫療機構應組成醫療事故
關懷小組(§6Ⅰ)

溝
通
關
懷 目的：使醫事人員或機構於醫療事故發生時，勇於向病人或家屬誠實

說明、表達遺憾或歉意，緩和醫病緊張關係，以期有效減少醫療爭議
並避免使醫療事故進而成為訴訟事件，創造醫病雙贏之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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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
議
調
解

草案重點2

調解委員之勸導及當事人之遺憾、道歉、讓步、不

利於己之陳述或讓步，除醫療爭議當事人均同意外，

不得於本案訴訟採為證據或裁判基礎，亦不得採為

相關行政處分之基礎。(§23)

地方衛生局組成
醫療爭議調解會
辦理醫療爭議調
解。(§12)

醫療爭議之民刑
事案件須先行調
解(§15、§16)

目的：使病人與醫事機構在專業、客觀之調解會
進行協調溝通，達到促進瞭解真相、獲得撫慰或
賠償權益之保障。

調解結果送法院
核定，與民事確
定判決同一效力。
(§28)

中央主管機關應委託政府捐助設立之財團法人，
或於必要時捐助成立財團法人辦理醫事專業諮
詢及醫療爭議評析。(§4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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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故
預
防

草案重點3

病安事件通報相關資料與重大醫療
事故根因分析，不得於醫療爭議本
案訴訟採為證據或裁判基礎，亦不
得採為相關行政處分之基礎。(§33)
通報人之保護及責任減輕。(§37)

醫療機構對於重大
醫療事故，應分析
其根本原因、提出
改善方案，並通報
主管機關。(§34)

醫院應建立病人安
全管理制度。 (§33)

目的：營造不苛責之安全文化，促使醫事
人員及醫療機構勇於通報，並檢討改善，
以達預防及降低醫療事故之發生。

對於反覆發生、跨
縣市或有危害公共
衛生及安全之醫療
事故，中央主管機
關應成立專案小組
進行調查，並提出
報告後公布之。
(§35)

專案小組調查報告之內容，以發現事實
真相、共同學習為目的，而非究責個人，
且不得作為有罪判決判斷之唯一依據。
(§35)



敬請指教


